
门落实“收支两条线”规定的标准》和《财政部门落

实“收支两条线”规定的标准》（见附件），既是落实

规定的工作标准，也是考核标准。各地区、各部门要

依据这两个标准狠抓工作落实，逐步逐项对照本地

区、本部门落实“收支两条线”规定的情况，对尚未

达到标准的，要抓紧工作，限期整改。要注意发现管

理制度、工作程序上的漏洞，制定有效措施，健全相

关制度。要根据统一的标准制定本地区、本部门的具

体措施，不能随意变通，降低要求。

三、把落实“收支两条线”规定工作与政法机关

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工作结合起来进行。当前，政法机

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工作正在健康有序地向前推

进。落实“收支两条线”规定应与这项工作结合起来

进行，统筹安排，协调一致地抓好落实。同时要注意

这两项工作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措施，扎扎

实实地做好工作。各级政府和财政部门要建立健全对

政法机关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经费保障机制。

四、认真开展自查和专项检查，加大监督检查的

力度。中央纪委、监察部会同财政部、国家发展计划

委员会、人民银行等部门将于 1999 年第一季度，对

中央一级、省一级以及省会城市和其他副省级城市法

院、检察院、公安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落实“收支两

条线”规定工作开展专项检查。在此之前，各地区、

各部门要依据确定的标准认真组织好自查。对执行

“收支两条线”规定不力、工作进展迟缓的单位，进

行重点检查，促其纠正；对违反“收支两条线”规

定，仍然坐收坐支的，要坚决进行查处。

关于印发《关于加强缉私罚没收入缴库和

缉私缉毒办案支出管理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1998 年 12 月 3 日  财政部  海关总署  公安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财预字 [1998] 413 号发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公安厅（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广东分署，各直属

海关：

为了依法严厉打击走私贩毒活动，加强缉私罚没

收入缴库和缉私缉毒办案支出管理，根据国务院研究

打击走私工作会议的有关精神，财政部、海关总署、

公安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制定了《关于加强

缉私罚没收入缴库和缉私缉毒办案支出管理的若干规

定》（以下简称《规定》）。经国务院同意，现将《规

定》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

关于加强缉私罚没收入缴库和缉私缉毒

办案支出管理的若干规定

目前，走私贩毒斗争形势十分严峻。为了依法严

厉打击走私贩毒犯罪活动，进一步规范缉私罚没收入

缴库办法，保障缉私缉毒办案业务需要，严格缉私缉

毒办案支出管理，现作如下规定：

一、根据联合缉私、统一处理的原则，海关、公

安、工商行政管理等执法部门，要加大力度，严厉打

击各类走私犯罪活动。公安、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查

获的走私货物、物品，一律移交海关，由海关处理。

具体移交办法由海关总署、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局制定。

二、各级海关应按 30 % 的综合税率，从没收的

各类走私货物、物品的变价款和追缴的私货价款中，

补征进口关税和进口货物增值税，其中，13 % 以关税

科目入库，17 % 以进口货物增值税科目入库。

三、补缴税款后的走私货物、物品的变价收入，

追缴的私货价款，以及海关、公安和工商行政管理等

执法部门处理走私案件对单位和个人处以的罚款、没

收的违法所得和非法款项等，全部上缴中央财政，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和坐支。

四、海关、公安和工商行政管理等执法部门的缉

私罚款，按国家规定，实行处罚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

的，一律由被处罚人缴至执法单位委托的罚款代收机

构。
执法人员当场收缴的罚款，应当及时上缴单位财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务管理部门，不得私存私放；单位财务部门应在收款

后 2 日内（节假日顺延）上缴罚款代收机构。

五、缉私中没收的各种违法所得和非法款项，应

当比照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由被处罚人缴至罚款代

收机构。被处罚人到代收机构缴款有困难的，可由海

关、公安、工商行政管理等执法部门直接收缴，直接

收缴的款项，执法部门应于收到款项后 2 日内（节假

日顺延），上缴委托的罚款代收机构。

六、除违禁品、金银、外币、文物等国家专管或

专营的不允许流通的物品以及国家指定销售部门销售

的物品外，对国家法律、法规允许流通的各类走私货

物、物品，在案件结案之日起 15 日内，由财政部驻

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和各地海关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拍卖法》的规定，共同委托当地政府指定的

拍卖行公开拍卖，不得交由其他商业渠道作价收购；

当地没有专设拍卖行的，委托当地政府指定的公物处

理单位，按拍卖程序处理。

七、委托拍卖或处理走私货物、物品的变价款，

由拍卖机构或货物、物品处理单位缴至海关委托的罚

款代收机构，由代收机构上交国库，海关不得收取变

价款。

八、补征的税款和缉私罚没收入，按下列规定办

理缴库手续：

（一）补征的税款，由代收机构根据海关填开的

“海关专用缴款书”，就地缴入中央金库。

（二）缉私罚没收入，由代收机构填写一般缴款

书，就地缴入中央金库，具体办法按照《罚款代收代

缴管理办法》（财预字 [1998] 201 号）规定办理。

九、上交中央财政的缉私罚没收入，8% 部分，

由中央财政核拨公安部，公安部用于补助毒品走私和

贩毒严重的地区开展禁毒工作；其余的部分，50 % 由

中央财政核拨给海关总署，作为各级海关和向海关移

交走私案件的公安（含公安边防部队，下同）、工商

行政管理等执法部门的缉私办案费；50 % 由中央财政

采用转移支付的办法，返还省级（含计划单列市，下

同）财政。

返还省级财政的缉私罚没收入，一部分由省级财

政留作调剂资金（最高不超过 30 % ），专门用于调剂

各地的缉私经费，其余部分应转拨至案件发案地当地

财政，当地财政应主要用于公安、工商行政管理、海

关等执法部门的缉私办案经费。

十、缉私办案经费的开支范围包括缉私办案方面

的经常性支出和专项支出。经常性支出包括海关、公

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自身的缉私办案费，支付案件

移交单位和协办单位的办案费、奖金，走私货物的运

输、仓储、整理等费用，举报人奖金等；专项支出包

括专用技术设备、缉私车船、武器装备的购置，专用

码头、缉毒犬基地等方面的建设等。

十一、缉毒办案经费的开支范围包括公安部门自

身的缉毒办案、情报调研、干部培训经费和禁毒宣传

费，支付缉毒案件协办单位的办案费，举报人奖金以

及缉毒装备购置费、县（区）基层戒毒所的装备设施

和正常维修费等。

十二、对缉私和缉毒办案以及协助办案有功的单

位和人员可以给予一定奖励，奖励经费在缉私和缉毒

办案经费中开支。奖励办法由海关总署、公安部、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商财政部另行制定。

十三、对财政安排的缉私缉毒经费，各级海关、

公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切实加强支出管理，严格

支出范围，控制支出规模，不得开支与缉私和缉毒办

案工作无关的项目，坚决做到专款专用，严禁挪作他

用。

十四、在中央财政增加缉私缉毒办案经费之后，

海关、公安、工商行政管理等执法部门应加大打击走

私贩毒犯罪的力度，不断提高案件的查获率。

十五、海关处理走私案件的暂扣款，由海关暂时

保管，案件结案后应上缴国库的，海关应比照本办法

的规定上缴。暂扣的货物、物品，案件结案后依照本

办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十六、暂扣货物、物品因特殊原因应及时变价处

理的，海关可变价处理，但须报财政部驻当地财政监

察专员办事机构备案，处理货物、物品的变价收入由

海关暂时保管，案件结案后应上缴国库的，海关按本

办法的规定上缴。

十七、本规定自文件发布之日起执行。

关于印发《国家试点企业集团

国有资本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1998 年 12 月 9 日  财政部  国家经贸委  财管字 [1998] 126 号发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国有资产管理局（办公室）、经贸委（经委、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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